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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、各教学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校学位委员会建设，完善学校内部治

理结构，保障学校学位委员会在学术事务中有效发挥作用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

实施办法》和《上海健康医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》，成立上海健

康医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。 

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： 

主  任：黄  钢 

副主任：唐红梅  张道方   

委  员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： 

丁岳伟  于  莹  王  红  吕永红  孙万驹  李明磊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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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新明  杨智昉  何培忠  张  梅  张道方  陈凤贞 

范存义  郁建新  郑沈芳  胡兆燕  耿  铭  莫国民 

顾艳荭  钱芝网  钱  艳  徐一新  徐小萍  唐红梅   

黄旭元  黄  钢  曹月柱  曹蓉蓉  程英升  蔡巧玲   

薛文隽             

秘 书 长: 莫国民 

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下设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（简称：学位

办），挂靠校研究生管理办公室。 

以上小组人员如有变动，由其所在部门接任人员自然更替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上海健康医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4 月 21 日   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上海健康医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7年 4月 21日印发  


